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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医 科 大 学 文 件
桂医大研〔2025〕31 号

关于对《广西医科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
工作细则（2021 年修订）》进行第二次补充

修订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学位申请相关工作，明确学术成果

归属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5 年 6 月 20 日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对《广西医科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21 年修

订）》中有关学位申请人成果的单位署名及导师单位署名要求，

作出如下修订：

第十四条 本细则中要求的文章、发明专利和技术应用研究

成果、科研奖项等成果的学位申请人及导师的单位署名，（1）

校内各学院、直属医院、非直属医院第一署名单位须为招生所在

学院，可以是“广西医科大学”“广西医科大学 XX 学院”“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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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医科大学 XX 研究中心”和“广西医科大学 XX 附属医院（附

属 XX 医院）”；（2）其他开展研究生培养单位（基地）的成

果第一署名单位须为“广西医科大学”。

本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广西医科大学

2025 年 9 月 1 日

广西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 日印发

校对：李新春 录入：黄兰芳


